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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請流程說明



詳細說明
符合條件申請人

■ 請先檢視，是否符合以下資格：

1) 109年任一期申報營業額較去年同期衰退5成以上。

2) 具有種苗登記證或營利事業登記證，並有「花卉栽培業」項目。

3) 未對長期受僱員工實施減班休息、未協商減薪，或減薪未達二

成之花卉種苗業者。

■ 若有符合，即可開始進行送件。

步驟1



■ 請檢附以下文件：

1) 表1-2-1：花卉、種苗業艱困經營者受僱員工薪資補貼申請書。

2) 經營資格證明文件：種苗登記證或營利事業登記證書。

3) 營運困難證明文件：各地國稅局簽章之營業人銷售額與稅額申報書。

4) 表1-2-2：花卉、種苗業艱困經營者受僱員工清冊。

5) 表1-2-3：花卉、種苗業艱困經營者受僱員工基本資料表。

6) 長期雇用員工證明：

➔ 勞保員工：需檢附申請日前六個月份之投保單位被保險人名冊。

➔ 非勞保員工：以申請日前最近六個月有連續給薪，且有金融轉帳證明資料可稽者為限。

7) 表1-2-4：領據。

8) 銀行存摺影本。

詳細說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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■ 文件填寫注意事項：

初階審查(2/2)步驟3

編號 填寫項目 注意事項

1)
表1-2-1：

花卉、種苗業艱困經營者受僱員工薪資補貼申請書

 請確實填寫及勾選各項目

 生產品項，須以生產花卉作物為限

 請加蓋公司大、小章

2) 經營資格證明文件 請加蓋公司大、小章及「與正本相符」

3) 營運困難證明文件 請加蓋公司大、小章及「與正本相符」

4)
表1-2-2：

花卉、種苗業艱困經營者受僱員工清冊

 請確實填寫各項目

 申請人確實簽名用印，並蓋公司大、小章

5)
表1-2-3：

花卉、種苗業艱困經營者受僱員工基本資料表

 請確實填寫各項目

 確實請員工簽名

6) 長期雇用員工證明

 勞保身分：請提供勞保投保名冊，並標註其員工姓名

 非勞保身分：提供存摺封、內頁，並加蓋員工私章(不必要

欄位或資訊可隱匿)

7) 表1-2-4：領據 確實填寫各項目、簽名及蓋章

8) 銀行存摺影本
 提供公司存摺影本

 如提供非公司存摺影本，請提供切結聲明書



■ 申請人應於收受補貼經費後，擔保受補貼員工至少三個月之薪資保障，並於收受補貼經

費後第四個月底前，函送員工薪資轉帳證明文件至台灣蘭花產銷發展協會，以供查核。

(例如：6/25收到款項，最晚於10/31前函送7-9月的員工薪資轉帳證明)

■ 薪資轉帳證明：提供以下任一文件，皆可認列

 勞保投保名冊

 公司轉帳匯款證明(需可清楚稽核員工已收到薪資)，加蓋公司大小章及「與正本相符」

 員工存摺封、內頁影本，並加蓋員工私章(不必要欄位或資訊可隱匿)

◼ 前項申請人，如有虛報、浮報、偽造、變造申請文件或有自申請補貼之日起三個月內資

遣員工、停業、歇業或減薪等情事，或受補助員工有重複領取相關薪資紓困補助措施者，

均不予撥款；其已撥款者，除追回已撥付款項外，並追究其相關法律責任。

詳細說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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如有任何問題，請再撥打電話或是E-mail詢問，

謝謝您

申辦日期 窗口 電話 E-mail

自公告日起至9/30

(以郵戳為憑)
王專員

紓困專線

06-685-1441
togaorg011@gmail.com


